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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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2323）

非執行董事辭任

本公告乃港橋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
13.51(2)條而作出。

董事會謹此宣佈毛裕民先生（「毛先生」）因有意專注於進行及發展其他業務活動，已
辭任非執行董事職務，自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起生效。董事會及毛先生已確認，
毛先生與董事會間並無意見分歧，且並無有關彼辭任之任何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
或聯交所垂注。

董事會謹此對毛先生於彼之任期內對本公司作出之貢獻致以謝意。

承董事會命
港橋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蘇志陽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劉廷安先生及卓可風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
文拱先生、劉斐先生及麥國基先生。


